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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单张记名卡限额不得超过5000元，单张不记名卡限额不得超过1000元，应在实体卡卡面上记载发卡企业名称及联系方式、卡号、使用规则、注意事项（包括争议解决方式）等；
2.集团发卡企业还应标明集团名称，品牌发卡企业应标明统一的企业标志或注册商标；
3.虚拟卡也应记载上述信息；
4.需加盖申请企业公章。
